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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第四⼗六條之⼀⾄第四⼗六條之三執⾏要點

法規樹狀查詢
⼟地法第四⼗六條之⼀⾄第四⼗六條之三執⾏要點 》符合條件的條文共有 26 筆

中華⺠國102年2⽉7⽇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20090675號令修正發布第4點、第16點

第 1 點
重測區範圍之勘選，應於重測⼯作開始前半年，依下列原則，實地審慎勘選：
（⼀）地籍圖破損、誤謬嚴重地區。
（⼆）即將快速發展之地區。
下列地區不列入重測範圍：
（⼀）已辦理或已列入⼟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社區開發且有辦理地籍測量計畫者。
（⼆）都市計畫樁位坐標資料不全者。
（三）地籍混亂嚴重，辦理重測確有困難者。

第 2 點
重測時段界之調整有下列情形之⼀者，調整範圍內之宗地應逕為分割測量：
（⼀）重測區之段界調整後，原為⼀宗⼟地跨越於⼆段者。
（⼆）段界線以公共設施預定地之界線調整者。
依前項逕為分割測量結果應通知⼟地所有權⼈。

第 3 點
會社名義登記之⼟地，地籍調查前應查明該會社管理⼈或股東住址通知之。

第 4 點
重測地籍調查時，到場之⼟地所有權⼈不能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員得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
料，協助指界，並依下列⽅式辦理：
（⼀）⼟地所有權⼈同意該協助指界之結果者，視同其⾃⾏指界。
（⼆）⼟地所有權⼈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且未能⾃⾏指界者，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規定予
以逕⾏施測。
（三）⼟地所有權⼈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產⽣界址爭議者，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規定予
以調處。

第 5 點
⼟地所有權⼈未到場指界，或雖到場⽽不指界者，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各款之規定逕⾏施
測。

第 6 點
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第三款參照舊地籍圖逕⾏施測者，應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所⽰之
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實地測定界址，設立界標，逕⾏施測。

第 7 點
重測⼟地地形特殊，實地無法設立界標者，應於地籍調查表空⽩處註明其原因。

第 8 點
地籍調查時，⼟地所有權⼈依⼟地法第四⼗六條之⼆於現有地界線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者，不論其現有地
界線與地籍線是否相符，以其界標並指界之現有地界線辦理調查並施測。但相互毗鄰⼟地涉及不同使⽤分
區或使⽤地時，仍應依有關管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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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
司法機關因審判上需要，囑託提供舊地籍圖謄本時，仍應受理，惟應註明本宗⼟地因辦理重測時，界址爭
議未解決，本謄本僅供參考字樣。
司法機關受理經界訴訟事件，囑託地政機關以原地籍圖施測者，地政機關應予受理。但應將地籍調查表及
調處結果等資料影本以及辦理測量情形⼀併送請司法機關參考。

第 10 點
地籍調查時，雙⽅指界⼀致，惟於重測結果公告前⼀⽅認為指界錯誤⽽發⽣界址爭議者，得予協調，並依
下列⽅式處理：
（⼀）雙⽅達成協議者，依協議結果更正界址，並補正地籍調查表。
（⼆）雙⽅不能達成協議者，仍依原調查結果繼續進⾏重測程序。

第 11 點
公有⼟地之管理機關，於地籍調查時，應派員持具致地政機關函文到場指界。
前項公有⼟地管理機關函文影本應黏貼於地籍調查表背⾯。

第 13 點
都市計畫範圍內辦理重測時，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事先派員前往實地清查都市計畫樁位，如有湮沒損毀
者，應即補設，並將樁位坐標資料列冊送交地政機關。補設樁位⼯作，應於當年度四⽉底前完成，逾期未
完成者，該重測區得暫緩辦理。

第 14 點
重測公告期間，⼟地所有權⼈因⾯積增減提出異議時，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三第⼆項及第三項辦理。

第 15 點
重測異議複丈案件，應依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辦理複丈。
重測成果公告期間申請異議複丈⽽公告期滿尚未處理完竣之⼟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
標⽰部。標⽰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重測前⾯積、重測公告⾯積及加註本宗⼟地重測異議複丈處理中，其
實際⾯積以異議複丈處理結果為準字樣。

第 16 點
重測結果公告時，部分⼟地之界址爭議，尚未依⼟地法第五⼗九條第⼆項程序處理完畢者，應於公告文載
明重測地籍圖經公告期滿確定後，登記機關不得受理申請依重測前地籍圖辦理複丈。並附記下列⼟地因界
址爭議，正依法處理中字樣。
界址爭議經法院判決確定後，應即據以施測，並將施測結果公告。

第 17 點
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無異議者，即屬確定。⼟地所有權⼈或關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複丈更正。但⼟地標
⽰變更登記辦竣前，雙⽅當事⼈以指界錯誤書⾯申請更正，並檢附不影響雙⽅當事⼈以外之第三⼈權益之
切結書時，得予受理。其已辦竣⼟地標⽰變更登記者，應不准許。

第 18 點
核發重測前地籍圖謄本，應於謄本上註明原地籍圖已停⽌使⽤，本謄本僅供參考字樣。
前項重測前地籍圖已送內政部國⼟測繪中⼼或有關機關典藏者，其謄本由地政事務所向該機關洽取後核發
之。
當事⼈或利害關係⼈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重測地籍調查表等有關資料或卷宗，應依⾏政程序法第
四⼗六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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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都市計畫樁位測釘錯誤，致使重測成果錯誤，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法更正樁位坐標，地政機關應依更
正後樁位坐標辦理測量，並辦竣更正登記後，通知⼟地所有權⼈。

第 20 點
⼟地標⽰變更登記完竣後，發現原測量錯誤者，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百三⼗⼆條辦理測量成果更正
後，再辦理⼟地標⽰更正登記，並通知⼟地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地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如有異
議，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裁判。

第 21 點
共有⼟地於辦竣重測後，申請⼈始持重測前⼟地標⽰之⺠事確定判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共有物分割複丈、
登記時，其重測後地籍圖形、⾯積與重測前不相符合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通知申請⼈應於⼀定期限內，就重測後結果檢具原全體共有⼈協議書，據以辦理。
（⼆）申請⼈逾期未檢具協議書者，應依法院判決意旨及有關圖說，以重測前地籍圖⾄實地測定界址點位
釘立界標，再以重測後地籍圖調製之⼟地複丈圖測取分割界址點，計算⾯積後辦理分割登記並將登記結果
通知有關權利⼈。
⼟地辦竣重測後，申請⼈始持重測前⼟地標⽰之⺠事給付確定判決申請⼟地分割登記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 22 點
⼟地標⽰變更登記辦竣後，應通知權利⼈限期檢附原權利書狀辦理加註或換發新書狀。權利⼈未能提出原
權利書狀者，應檢附未能提出書狀之理由之切結書換發。
依切結書換發者，應將重測前原權利書狀註銷並公告之。

第 23 點
重測後加註或換發之⼟地所有權狀，應附以地段圖。

第 24 點
加註或換發⼟地權利書狀時，原書狀背⾯附有甲式或⼄式建物附表者，應換發建物所有權狀。

第 25 點
重測期間發⽣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標⽰部。標⽰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註明重測前⾯積及加註本宗⼟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字樣，並通知⼟地所有權⼈。該⼟地俟界址爭
議解決後再辦理⼟地標⽰變更登記及加註或換發書狀。
前項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前，權利書狀損壞或滅失，登記名義⼈依⼟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申請權利書狀換給
或補給時，地政機關應予受理。

第 26 點
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之建物，其基地標⽰於重測後已變更者，其測量成果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訂
正：
（⼀）基地標⽰按變更後標⽰訂正之。並辦理建物基地標⽰變更登記。
（⼆）建物位置圖依據重測後之地籍圖，按原測繪之建物相應位置比例訂正之。其情形特殊者，地政事務
所得視實際需要實地測繪之。
建物平⾯圖必要時得轉繪之。

第 27 點
重測區建物，不論其坐落基地有無界址爭議，建物所有權⼈申請核發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時，應予受
理。


